
建筑工程学院“文明校园我行动”实施方案

各班级、团支部：

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推进我院大学生基础文明养成教育向纵深发展，不断提升大学生的基础文明素养，弘扬优良校风、学风，营造良好的校园育人氛围，推动“学雷锋”活动常态化，以良好的精神风貌迎接建国63周年以及党的十八大和学校第一次党代会的召开，根据学校学工部、团委工作安排，进一步巩固我院文明创建成果，现将学院“文明校园我行动”方案制定如下：
一、活动主题
文明校园我行动

二、活动时间

8月27日至9月30日

三、组织机构

学院成立以学院党委副书记、副院长、学工办主任孙昭锋为组长、学工办成员、各班班主任、学生会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，具体组织实施，全面负责本次活动的组织领导和检查落实。各班级“文明督察员”，负责督查本班级文明创建工作。

四、活动内容（七个一）

1、营造一个氛围。通过院刊、网站、宣传栏等媒介，积极宣传文明典型、文明行为，展示文明创建成果。（牵头单位：学生会宣传部、网络信息部）

2、发出一个倡议。结合校园文明创建活动，倡议广大同学做当荣之事，拒为辱之行，签订个人承诺书，增强大学生的责任意识。（牵头单位：学生会主席团）

3、开展一次签名。以学院为单位，在文明校园我行动期间，开展“我为校园增光彩，争做文明青农人”签名活动，营造文明、健康、团结、和谐的校园氛围。（牵头单位：学生会办公室）

4、召开一次主题班会。要以学习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》、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、《山东省公民基本道德行为40则》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基础文明养成教育的意见》（青农大学工发（2009）4号文件）、2012版《青岛农业大学学生手册》、《青岛农业大学学习指导手册》等为主要学习材料，组织学生学习各项管理规章制度，使学生了解学校对于学生的各项要求，增强组织纪律观念，提高大学生文明修身意识，各班级要写出书面总结材料上交院团委。（牵头单位：学生会秘书处）

5、依靠一支队伍。依靠校园文明督导队，加强对校园内不文明行为的督导和检查，抵制各种不文明现象，杜绝各类不文明行为的发生。重点是加强对舍区不文明行为的检查，对乱泼、乱倒行为进行重点督查。（牵头单位：学生会纪检部、舍管部、女生部）

6、举办一次讲座。要继续开展大学生文明礼仪宣讲活动，根据大学生特点不断丰富宣讲内容、创新宣传形式，帮助大学生学习文明礼仪规范、提高礼仪修养、树立文明风范。（牵头单位：学生会女生部）

7、组织一次宿舍评选。在文明我行动过程中，各班班级、宿舍要组织开展“文明宿舍”创建评选活动，重点围绕宿舍内务、文化建设、违纪行为检查、宿舍学习风气等方面开展，力争形成一个良好的宿舍生活学习环境。（牵头单位：学生会舍管部）

8、举办一次表彰。活动结束后，对在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集体和个人，学院将予以表彰、奖励。（牵头单位：学生会秘书处）

五、活动要求

1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广泛发动。本次活动是本学期学校统一安排的一项学生教育管理活动，各班级一定要高度重视，将其作为促进班风、学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。

2、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，扎实推进。各班级要切实加强对于本次活动的组织领导，落实责任制。要充分发挥班主任、班级两委会的组织优势，发挥学生党员、学生干部、学生积极分子的骨干带头作用，形成强有力的工作落实网络和通畅的信息反馈网络。活动期间，院学生会要重点检查、督导学生中存在的不文明现象，并做好记录工作。对于检查过程中发现的不文明行为，根据《青岛农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》给予严肃处理，并与本学年度学生的素质综合测评和奖励评定相挂钩。

活动开展过程中，学院将组织领导小组成员对各班级开展活动情况进行督查，工作过程中有何问题和意见请及时反馈。9月30日前，提交各班级的活动开展的情况总结，所有材料的书面和电子版一并报学院学工办，电子邮箱：88030415@163.com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筑工程学院学工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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